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捐贈意願書 
91年12月31日第55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年11月19日第165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年12月17日第166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12月11日第21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09月13日第24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捐款者資料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捐款人∕單位  性別 □男 □女 

請勾選收據抬頭 □同捐款者 □其他                  連絡電話   

服務單位  聯絡人  

電子信箱  

通信地址 □□□ 

□教 職 員 工 □學校教職員工 □教職員工眷屬 □兼任教師 

□校友 □民國 年畢業校友 □校友眷屬 □學生家長 

□非校友 □社會人士 □機關企業 □法人團體 

二、金額及用途 

一 次 捐

款 
□新台幣  □美金  □其他           ，金額               元 

定 期 捐

款 

□扣款 每月捐款新台幣     元，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 

□收據寄送方式 
□每次扣款成功後開立收據並即刻寄送。 

□每次扣款成功後開立收據於當年底彙整後一次寄送。 

捐 款 用

途 

□建設發展基金 
管理單位：總務處 

□興建大樓專款 □其他建設：                          

□校務發展基金 
管理單位：各行政單位及各院系所中心 
（本項捐贈款，需提撥捐贈價值的百分之五為行政管理費） 

□推動學術研究暨交流事宜，指定單位：                  
□充實圖書、教學及研究設備，指定單位：                  
□推動校友服務 
□推動系所發展，指定院系所：                      

□曙光計畫-弱勢清寒學子安

心助學金專款 
  管理單位：秘書室 

□扶助弱勢清寒學子安心就學，協助夢想實踐。 

□獎助學金 
管理單位：學務處 

□不指定用途 □指定：                      

□其它指定用途：                      
（本項捐贈款，若非指定作為全校性發展經費、興建工程、學生獎助學金、社團活動者，皆需提撥捐贈價值的百分之五為行政管理

費。） 

三、捐贈方式 

□  現金 直接送至本校出納組簽收 

□ 支票 
支票抬頭：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加劃平行線，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字樣，連同本聲明

書以掛號郵寄：112  臺北市明德路 365 號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出納組收。 

□ 電匯 
受款銀行：第一銀行天母分行   戶名：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401 專戶 
帳號：19030012301，請將匯款單影本連同本聲明書傳真或郵寄本校。 

□ 信用卡 
(一)實體信用卡捐款：請持信用卡親至本校秘書室辦理。 
(二)線上信用卡捐款：透過本校募款網站（https://donation.ntunhs.edu.tw/）線
上刷卡。 

□ 其他 有價證劵或其他捐贈，依據相關稅法規定辦理。 
 

□同意 □匿名 將捐款事蹟刊登於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募款專區網頁。 

勸募單位(人)：                       

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煩請簽署「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若有任何疑問，請來電02-

28227101轉2003；傳真電話：（02）2821-8961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謝謝您!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向台端
告知下列事項。當您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若您未
滿二十歲，應於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本校始得蒐集、處理、
利用個人資料，並遵守以下所有規範。 

一、 個人資料之蒐集目的 
1. 本校因執行 募款暨捐贈 業務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2. 本表單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類別，包括：姓名、職業、聯絡方式、通訊地址等。 
3. 本校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地區為臺灣地區，使用期間為即日起5年內，利用之方式為書面、

電子、網際網路或其它適當方式。 

二、 個人資料之使用方式： 

1. 本表單依據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且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
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請務必提供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若個人資料有誤或不完整，您將可能損失相關
權益。 

3. 您可向本校所蒐集之您的個人資料，進行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要求補充或更正，而
本校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4. 您可要求本校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或是要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但若為
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本校得拒絕之。 

5. 若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如您對上述事項有疑
議時，請參考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校聯繫。 

6. 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原先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本校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
您可以拒絕本校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但可能導致您的權益受損。 

三、 個人資料之保護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倘若發生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
他侵害者，本校將於查明後以電話、信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 同意書之效力 

1. 本校保留隨時修改本同意書規範之權利，並將修訂後之規範公告於本校網站，不另作個別
通知。如果您不同意修改的內容，請直接與本校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繫。否則將視為
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之增訂或修改內容。 

2. 您自本同意書取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有明確
規定，均不構成本同意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處理，並同意以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 經本校向您告知上開事項，當您勾選並親自簽章後，即視為您已詳閱並了解本同意書內容，且

同意遵守所有事項。                                

立書同意人：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年___月___日 


